附件一：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文书格式

行政处罚信息摘要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十四师市监处罚〔2026〕18号

	行政处罚当事人基本情况
	个人
	姓名（名称）
	昆玉市爱家购物

	
	
	注册号
	 92659009MA783G9E9A

	
	单位
	名称
	/

	
	
	注册号
	/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
	/

	违法行为类型
	经营超过保质期食品及超过使用期限的化妆品、采购食品未履行进货查验义务、采购化妆品未建立并执行进货查验记录制度

	行政处罚内容
	1.对当事人经营超过保质期的食品的违法行为，没收9种49袋（盒）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并处罚款3240元（叁仟贰佰肆拾元整）；2.对当事人采购食品未履行进货查验义务的违法行为，给予警告；3.对当事人采购化妆品未建立并执行进货查验记录制度的违法行为，给予警告，并处罚款1000元（壹仟元整）。

罚没款合计4240元（肆仟贰佰肆拾元整）。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机关名称
	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日期
	2026年3月31日


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十四师市监处罚〔2026〕18号

当事人：昆玉市爱家购物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659009MA783G9E9A                     

经营场所：新疆昆玉市224团迎宾路                                            
经营者：王晶晶                                              
根据《关于深入开展岁末年初市场监管领域重点场所隐患排查治理方案》的工作要求，2026年1月27日，我局联合二二四团经发办对昆玉市爱家购物进行检查，在当事人经营场所陈列待售的货架上发现继鹏盐要勇敢盐爆花生、继鹏香有梦想脱油花生、多多乐山椒藕片等9种49袋（盒）食品已超过保质期；皓齿健益生菌牙膏、皓齿健小苏打牙膏共2种5盒化妆品已超过使用期限。
为进一步查明事实，我局于2026年1月27日立案调查。
因当事人经营者王晶晶无法到达现场，于2026年1月31日全权委托陈国权作为委托代理人，委托权限包括接受我局询问调查、确认相关证据材料、签收相关法律文书、代为行使回避、陈述、听证权等事宜。我局执法人员于2026年2月4日，依法对当事人实际经营者陈国权进行询问调查，并制作询问笔录1份。调查过程中，依法提取了当事人主体资质、进货票据等证据材料，调查全过程使用执法记录仪记录。

经查，当事人于2018年9月17日注册成立，主要经营预包装食品、化妆品、日用百货等相关商品。当事人实际经营者陈国权从王晶晶手中接管的昆玉市爱家购物，主要负责商品采购、入库验收、商品排查、收银等工作，自负盈亏。
一、当事人经营超过保质期食品的事实

（一）经查，当事人于2025年7月15日从和田市聚全和商行购进继鹏盐要勇敢盐爆花生、继鹏香有梦想脱油花生、继鹏油然而生油炸花生、妙味兔长沙臭豆腐等共4种16盒，其中：
1.继鹏盐要勇敢盐爆花生5盒，进货价7.5元/盒，规格：210g/盒，食品生产许可证号编号：SC11821018103511，生产日期：2025年5月10日，保质期8个月，当事人已销售4盒。执法人员现场查扣1盒，已超过保质期，销售价10元/盒，货值金额10元（10元/盒*1盒）。

2.继鹏香有梦想脱油花生5盒，进货价7.5元/盒，规格：210g/盒，食品生产许可证号编号：SC11821018103511，生产日期：2025年5月10日，保质期8个月，当事人已销售3盒。执法人员现场查扣2盒，已超过保质期，销售价10元/盒，货值金额20元（10元/盒*2盒）。

3.继鹏油然而生油炸花生5盒，进货价7.5元/盒，规格：210g/盒，食品生产许可证号编号：SC11821018103511，生产日期：2025年5月10日，保质期8个月，当事人已销售3盒。执法人员现场查扣2盒，已超过保质期，销售价10元/盒，货值金额20元（10元/盒*2盒）。
4.妙味兔长沙臭豆腐1盒，进货价14元/盒，规格：20袋/盒，22g/袋，生产许可证编号：SC12543030205665，生产日期为2025年3月1日，保质期为9个月，当事人已销售12袋。执法人员现场查扣8袋，已超过保质期，销售价1元/袋，货值金额8元（1元/袋*8袋）。

（二）经查，当事人自称于2025年6月从墨玉县乐佳商行购进多多乐山椒藕片、小帅虎鱼豆腐、多多乐泡椒海带等共3种3包（盒），其中：
1.多多乐山椒藕片1包，进货价42元/包，规格：50袋/包，生产许可证号编号：SC12451160300017，生产日期为2025年4月16日，保质期为270天，当事人已销售49袋。执法人员现场查扣1袋，已超过保质期，销售价1元/袋，货值金额1元（1元/袋*1袋）。

2.小帅虎鱼豆腐1盒，进货价16元/盒，规格：20袋/盒，25g/袋，生产许可证编号：SC10443018100200，生产日期为2025年3月12日，保质期为9个月，当事人已销售14袋。执法人员现场查扣6袋，已超过保质期，销售价1元/袋，货值金额6元（1元/袋*6袋）。

3.多多乐泡椒海带1包，进货价42元/包，规格：50袋/包，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SC11651068300041，生产日期为2025年4月1日，保质期为270天，当事人已销售35袋。执法人员现场查扣15袋，已超过保质期，销售价1元/袋，货值金额15元（1元/袋*15袋）。

（三）经查，当事人称于2025年5月从墨玉县乐佳商行购进小闲嘴湘味鱼尾、小闲嘴湘味鱼排等共2种2盒，其中：
1.小闲嘴湘味鱼尾1盒，进货价14元/盒，规格：20袋/盒，24g/袋，生产许可证编号：SC10443018100200，生产日期为2025年1月4日，保质期为9个月，当事人已销售15袋。执法人员现场查扣5袋，已超过保质期，销售价2元/袋，货值金额10元（2元/袋*5袋）。

2.小闲嘴湘味鱼排1盒，进货价14元/盒，规格：20袋/盒，25g/袋，生产许可证编号：SC10443018100200，生产日期为2025年1月1日，保质期为9个月，当事人已销售11袋。执法人员现场查扣9袋，已超过保质期，销售价2元/袋，货值金额18元（2元/袋*9袋）。

经查，上述9种49袋（盒）超过保质期的食品货值金额共108元（10元/盒*1盒+10元/盒*2盒+10元/盒*2盒+1元/袋*8袋+1元/袋*1袋+1元/袋*6袋+1元/袋*15袋+2元/袋*5袋+2元/袋*9袋）。由于当事人未使用收银系统，无销售记录，无法确定上述食品是在超过保质期后销售还是在保质期内销售的情况，故违法所得无法查实。

二、当事人采购食品未履行进货查验义务的事实
经查，当事人只能当场提供继鹏盐要勇敢盐爆花生、继鹏香有梦想脱油花生、继鹏油然而生油炸花生、妙味兔长沙臭豆腐供货商的营业执照、进货票据，但是无法提供多多乐山椒藕片、小帅虎鱼豆腐、多多乐泡椒海带、小闲嘴湘味鱼尾、小闲嘴湘味鱼排的供货商资质、进货票据及所有涉案食品出厂检验合格证等证明文件，未完全履行进货查验义务。

2026年1月30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对当事人下达《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询问通知书》（十四师市监询通〔2026〕9号），要求当事人提供上述涉案食品的供货商资质、相关进货票据及出厂检验合格证等材料。

截至提供证据材料限期时间2026年2月4日，当事人仍无法提供多多乐山椒藕片、小帅虎鱼豆腐、多多乐泡椒海带、小闲嘴湘味鱼尾、小闲嘴湘味鱼排等共5种36袋（盒）食品的供货商资质、相关进货票据及所有涉案食品出厂检验合格证等材料。
三、当事人经营超过使用期限化妆品的事实
经查，当事人销售货架上摆放有皓齿健益生菌牙膏、皓齿健小苏打牙膏共2种5盒超过使用期限的化妆品，当事人无法提供上述化妆品的进货票据，也不记得供货商及采购时间，无法提供该商品的相关采购和销售情况。
当事人记不清供货商及具体的进货时间，自称从和田购进皓齿健益生菌牙膏、皓齿健小苏打牙膏2种20盒，其中：
1.皓齿健益生菌牙膏10盒，进货价14元/盒，规格：190g/盒，化妆品生产许可证编号：粤妆20160476，生产日期为2023年1月2日，批号为2023010201，保质期3年，当事人已销售6盒。执法人员现场扣押4盒，已超过限期使用日期，销售价20元/盒，货值金额为80元（20元/盒*4盒）。

2.皓齿健小苏打牙膏10盒，进货价14元/盒，规格：190g/盒，化妆品生产许可证编号：粤妆20160476，生产日期为2023年1月2日，批号为2023010201，保质期3年，当事人已销售9盒。执法人员现场扣押1盒，已超过限期使用日期，销售价20元/盒，货值金额为20元（20元/盒*1盒）。
综上，上述2种5盒超过限期使用日期的化妆品货值金额为100元（20元/盒*4盒+20元/盒*1盒）。因当事人销售商品时未使用收银系统，无销售记录，故无法确认已售出的化妆品是在超过限期使用日期后销售的情况，故违法所得无法查实。
四、当事人采购化妆品未建立并执行进货查验记录制度的事实

经查，当事人经营皓齿健益生菌牙膏、皓齿健小苏打牙膏共2种5盒超过使用期限的化妆品，当场无法提供上述化妆品的供货商资质、进货票据、进货查验记录台账及出厂检验合格报告。2026年1月30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对当事人下达《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询问通知书》（十四师市监询通〔2026〕9号），要求当事人提供上述2种5盒化妆品的供货商资质、相关进货票据、进货查验记录台账及出厂检验合格报告等材料。

截至提供证据材料限期时间2026年2月4日，当事人仍无法提供上述2种5盒化妆品的供货商资质、进货票据、进货查验记录台账及出厂检验合格报告。
本案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1〕24号）》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第二十四条的有关解释标准进行审查，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尚不构成移送追诉当事人刑事责任的条件。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2026年1月27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营业执照照片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

2.2026年1月27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经营者身份证照片1份，证明当事人经营者的身份信息；

3.2026年1月27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实际经营者陈国权身份证照片1份，证明实际经营者的身份情况；

4.2026年1月27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制作现场笔录1份，证明当事人现场经营情况；

5.2026年1月27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在当事人经营场所拍摄的现场照片及涉案食品照片12张，证明当事人经营超过保质期食品和超过使用期限的化妆品的事实；

6.2026年1月27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店招照片1份，证明当事人正常经营事实；

7.2026年1月27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供货商营业执照照片1份、进货票据照片1份，证明当事人履行部分进货查验义务的事实；

8.2026年1月27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实际经营者残疾证照片各1份，证明当事人实际经营者身体残疾的事实；
9.2026年1月31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经营者出具授权委托书1份，证明当事人经营者全权委托陈国权作为委托代理人，履行接受我局询问调查、确认相关证据材料、签收相关法律文书等权利的事实；

10.2026年2月5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提交整改报告1份，证明当事人积极整改的事实。

以上证据材料均依照法定程序提取或收集，均由委托代理人提供并签字确认，符合法定形式。

案件办理过程中，执法人员在现场检查、询问时均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当事人未提出陈述、申辩。2026年3月21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向当事人送达《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告知书》（十四师市监罚告〔2026〕20号），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以及事实、理由、依据，以及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的权利。当事人自收到行政处罚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提出陈述、申辩申请。
本局认为，当事人经营上述9种49袋（盒）超过保质期的食品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十项“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十）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质期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的规定，构成经营超过保质期的食品的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五）生产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质期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的规定，本局应当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经营的食品，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本局认为，当事人采购食品未索要供货商资质、相关进货票据及出厂检验合格证等材料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食品经营者采购食品，应当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食品出厂检验合格证或者其他合格证明（以下简称合格证明文件）。……”的规定，构成采购食品未履行进货查验义务的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三）食品、食品添加剂生产经营者进货时未查验许可证和相关证明文件，或者未按规定建立并遵守进货查验记录、出厂检验记录和销售记录制度；……”的规定，本局应当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本局认为，当事人经营上述2种5盒超过使用期限的化妆品的行为，违反了《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化妆品生产经营者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化妆品标签标示的要求贮存、运输化妆品，定期检查并及时处理变质或者超过使用期限的化妆品。”的规定，构成经营超过使用期限的化妆品的违法行为。依据《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六十条第五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经营的化妆品和专门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原料、包装材料、工具、设备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化妆品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5倍以上20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由备案部门取消备案或由原发证部门吊销化妆品许可证件，对违法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人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负责人员处以其上一年度从本单位取得收入的1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10年内禁止其从事化妆品生产经营活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五）化妆品经营者擅自配制化妆品，或者经营变质、超过使用期限的化妆品；……”的规定，本局应当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经营的化妆品，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本局认为，当事人经营上述2种5盒化妆品未建立进货查验记录台账和未查验产品出厂检验合格证明的行为，违反了《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一款“化妆品经营者应当建立并执行进货查验记录制度，查验供货者的市场主体登记证明、化妆品注册或者备案情况、产品出厂检验合格证明，如实记录并保存相关凭证。记录和凭证保存期限应当符合本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的规定，构成采购化妆品未建立并执行进货查验记录制度的违法行为。依据《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并处3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对违法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二）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建立并执行进货查验记录制度、产品销售记录制度；……”的规定，本局应当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当事人在本案调查过程中积极配合，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履行部分进货查验制度，并在2026年2月5日主动向我局提交整改报告，态度良好，且涉案货值金额较少（食品仅108元，化妆品仅5盒100元），案件违法行为轻微，社会影响程度小，但当事人经营超过保质期的食品的行为，存在主观过错。当事人经营规模小，经营范围仅限于新疆昆玉市二二四团团部，食品、化妆品安全风险性及社会危害性较小。截至目前，当事人及市场监管部门均未收到其他消费者因购买超过保质期食品和超过使用期限的化妆品造成人身健康或者其他损害的投诉举报。经查询《兵团市场监管局行政执法办案系统》，查询到当事人因经营超过保质期的食品，2025年7月10日被我局依法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经营超过保质期的食品的违法行为不属于初次违法。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未发现当事人因经营超过使用期限的化妆品被行政处罚的相关信息，属于初次违法。
综合当事人的违法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基于合法、公平公正、行政处罚与教育相结合、过罚相当、综合裁量、包容审慎的原则，依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第十四条第二、三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二）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三）违法行为轻微，社会危害性较小的；……”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对当事人经营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采购化妆品未建立并执行进货查验记录制度的违法行为给予减轻行政处罚裁量。

依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第十二条第一款“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对当事人经营超过使用期限的化妆品的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的规定，以及参照我局近期办理的同类型案件处罚标准，本机关决定对当事人经营超过保质期的食品的违法行为罚款3240元。
对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化妆品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4版）》——化妆品5——违法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二）未依照《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规定建立并执行进货查验记录制度、产品销售记录制度；……”——裁量等级为减轻——裁量情节为符合《裁量规则》减轻行政处罚情形的——裁量基准为一般情形“并处1万元以下罚款。”的规定，以及参照我局办理的同类型案件处罚标准，本机关决定对当事人采购化妆品未建立并执行进货查验记录制度的违法行为罚款1000元。
综上，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十项、《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三十九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对当事人经营超过使用期限的化妆品的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本机关现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决定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1.对当事人经营超过保质期的食品的违法行为，没收9种49袋（盒）超过保质期的食品（详见财物清单，文书编号〔2026〕1号），并处罚款3240元（叁仟贰佰肆拾元整）；
2.对当事人采购食品未履行进货查验义务的违法行为，给予警告；

3.对当事人采购化妆品未建立并执行进货查验记录制度的违法行为，给予警告，并处罚款1000元（壹仟元整）。

罚没款合计4240元（肆仟贰佰肆拾元整）。
请于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凭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非税收入电子缴款通知书的缴款识别码到指定银行或者通过电子支付系统缴纳罚没款。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师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和田垦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教育。”的规定，决定对当事人经营超过使用期限的化妆品的违法行为进行教育，具体内容如下：

1.加强对《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化妆品生产经营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学习，提高法律意识，落实化妆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

2.严格落实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加大检查频次，对经营化妆品进行全面排查，确保安全可靠。

3.对超过使用期限的化妆品采取无害化处理、销毁措施，杜绝超过使用期限的化妆品再次流入市场。
              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31日                



